
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实施规范
一、基本信息

	01基本信息

	事项名称：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事项类型：其他行政权力

	基本编码：451025014000001
	业务条线：无

	实施机关：自治区级应急管理部门、市级应急管理部门、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审批层级：县级
	行使层级：无

	是否存在初审环节：否
	初审层级：无

	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是
	受理层级：无

	是否存在前置审批：否

	前置审批事项名称：无

	权限划分：《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条例》（国务院令 第708号）第七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将其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报送本级人民政府备案；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等危险物品的生产、经营、储存、运输单位，矿山、金属冶炼、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建筑施工单位，以及宾馆、商场、娱乐场所、旅游景区等人员密集场所经营单位，应当将其制定的生产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预案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报送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依法向社会公布。

	行使内容：负责本行政区域内本级管理下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的备案登记

	实施依据：实施依据1









	监管依据：监管依据1









	

	02时限信息

	办件类型：即办件
	是否容缺受理：0

	容缺时限：无

	承诺受理时限：3 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20 工作日

	法定办结时限说明：无

	承诺办结时限：1 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说明：无

	到办事现场次数：0

	必须现场办理原因说明：无

	

	03办理信息

	服务对象：企业法人

	办理形式：窗口办理,网上办理
	是否收费：否

	办理公示：网上公示

	公示地址：网上公示 各级应急管理部门网站

	办理进度查询：电话查询,现场查询,网上查询

	查询地址：1.网上查询：http://nnxn.zwfw.gxzf.gov.cn/gxzwfw/bmft/bmftList.do?deptCode=11450102MB19328117&webId=22

	有无年检要求：否

	年检周期：无
	其他年检周期：无

	年检是否要求报送材料：无
	年检报送材料名称：无

	年检是否收费：无

	年检收费项目的名称及标准：无

	通过年检的证明或者标志：无/暂无

	设定年检要求的依据：无

	有无年报要求：否

	年报周期：无
	其他年报周期：无

	年报报送材料名称：无

	设定年报要求的依据：无

	移动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否

	移动端办理地址：无

	计算机端是否对接单点登录：否

	行政诉讼：申请人的申请符合法定条件、标准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作出准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行政机关依法作出不予行政许可的书面决定的，应当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行政复议：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认为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的，可以自知道该具体行政行为之日起六十日内提出行政复议申请。

	审查方式及标准：审查方式：一、书面审查。（一）审查材料是否齐全，审查依据如下：《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6年6月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8号公布，根据2019年7月11日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第二十一条”矿山、金属冶炼企业和易燃易爆物品、危险化学品的生产、经营（带储存设施的，下同）、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和中型规模以上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评审，并形成书面评审纪要。前款规定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本单位编制的应急预案进行论证“。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申报应急预案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1）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2）本办法第二十一条所列单位，应当提供应急预案评审意见；（3）应急预案电子文档；（4）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二）对申请人提交的申请表完整性、准确性进行审查。文书应打印，做到字迹清楚、文字规范、文面整洁。文书设定的栏目，应逐项填写完整、准确。申请表应使用国际标准A4型纸正面印制。申请表应由申请单位加盖单位公章。 二、形式审查。审核申请单位报送的材料是否符合法定形式，主要审核依据如下：1、《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管理办法》（国办发〔2013〕101号）第十五条“编制应急预案应当在开展风险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的基础上进行。（1）风险评估。针对突发事件特点，识别事件的危害因素，分析事件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及次生、衍生后果，评估各种后果的危害程度，提出控制风险、治理隐患的措施。（2）应急资源调查。全面调查本地区、本单位第一时间可调用的应急队伍、装备、物资、场所等应急资源状况和合作区域内可请求援助的应急资源状况，必要时对本地居民应急资源情况进行调查，为制定应急响应措施提供依据。”、第十八条“应急预案审核内容主要包括预案是否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是否与有关应急预案进行了衔接，各方面意见是否一致，主体内容是否完备，责任分工是否合理明确，应急响应级别设计是否合理，应对措施是否具体简明、管用可行等”等。2、《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6年6月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8号公布，根据2019年7月11日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应急管理部关于修改<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的决定》修正）第七条“应急预案的编制应当遵循以人为本、依法依规、符合实际、注重实效的原则，以应急处置为核心，明确应急职责、规范应急程序、细化保障措施。”、第八条”应急预案的编制应当符合下列基本要求：（1）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2）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实际情况；（3）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危险性分析情况；（4）应急组织和人员的职责分工明确，并有具体的落实措施；（5）有明确、具体的应急程序和处置措施，并与其应急能力相适应；（6）有明确的应急保障措施，满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应急工作需要；（7）应急预案基本要素齐全、完整，应急预案附件提供的信息准确；（8）应急预案内容与相关应急预案相互衔接。”、第九条“编制应急预案应当成立编制工作小组，由本单位有关负责人任组长，吸收与应急预案有关的职能部门和单位的人员，以及有现场处置经验的人员参加。”、第十条“编制应急预案前，编制单位应当进行事故风险辨识、评估和应急资源调查。事故风险辨识、评估，是指针对不同事故种类及特点，识别存在的危险危害因素，分析事故可能产生的直接后果以及次生、衍生后果，评估各种后果的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提出防范和控制事故风险措施的过程。应急资源调查，是指全面调查本地区、本单位第一时间可以调用的应急资源状况和合作区域内可以请求援助的应急资源状况，并结合事故风险辨识评估结论制定应急措施的过程。”、第十一条“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和同级人民政府以及上一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的应急预案，结合工作实际，组织编制相应的部门应急预案。部门应急预案应当根据本地区、本部门的实际情况，明确信息报告、响应分级、指挥权移交、警戒疏散等内容。”第十二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根据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结合本单位组织管理体系、生产规模和可能发生的事故特点，与相关预案保持衔接，确立本单位的应急预案体系，编制相应的应急预案，并体现自救互救和先期处置等特点。”、第十三条“生产经营单位风险种类多、可能发生多种类型事故的，应当组织编制综合应急预案。综合应急预案应当规定应急组织机构及其职责、应急预案体系、事故风险描述、预警及信息报告、应急响应、保障措施、应急预案管理等内容。”、第十四条“对于某一种或者多种类型的事故风险，生产经营单位可以编制相应的专项应急预案，或将专项应急预案并入综合应急预案。专项应急预案应当规定应急指挥机构与职责、处置程序和措施等内容。”、第十五条“对于危险性较大的场所、装置或者设施，生产经营单位应当编制现场处置方案。现场处置方案应当规定应急工作职责、应急处置措施和注意事项等内容。事故风险单一、危险性小的生产经营单位，可以只编制现场处置方案。”、第十六条“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应当包括向上级应急管理机构报告的内容、应急组织机构和人员的联系方式、应急物资储备清单等附件信息。附件信息发生变化时，应当及时更新，确保准确有效。”、第十七条“生产经营单位组织应急预案编制过程中，应当根据法律、法规、规章的规定或者实际需要，征求相关应急救援队伍、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意见。”、第十八条“生产经营单位编制的各类应急预案之间应当相互衔接，并与相关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应急救援队伍和涉及的其他单位的应急预案相衔接。”第十九条“生产经营单位应当在编制应急预案的基础上，针对工作场所、岗位的特点，编制简明、实用、有效的应急处置卡。应急处置卡应当规定重点岗位、人员的应急处置程序和措施，以及相关联络人员和联系方式，便于从业人员携带。”等。3、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编制导则（GB／T+29639-2013）。4、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引用的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标准等。

	受理条件：《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第八条 应急预案的编制应当符合下列基本要求：
（一）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标准的规定；

（二）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安全生产实际情况；

（三）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危险性分析情况；

（四）应急组织和人员的职责分工明确，并有具体的落实措施；

（五）有明确、具体的应急程序和处置措施，并与其应急能力相适应；

（六）有明确的应急保障措施，满足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应急工作需要；

（七）应急预案基本要素齐全、完整，应急预案附件提供的信息准确；

（八）应急预案内容与相关应急预案相互衔接。

第二十七条 生产经营单位申报应急预案备案，应当提交下列材料：

（一）应急预案备案申报表；

（二）应急预案评审或者论证意见；

（三）应急预案文本及电子文档；

（四）风险评估结果和应急资源调查清单。

2、申报单位属于受理范围。 2、提交资料符合要求。

	禁止性要求：无

	

	04特别程序

	特别程序：无

	是否需要现场勘验：无
	是否需要组织听证：无

	是否需要招标、拍卖、挂牌交易：无
	是否需要检验、检测、检疫：无

	是否需要鉴定：无
	是否需要专家评审：无


二、设定依据

设定依据1








前款所列单位属于中央企业的，其总部（上市公司）的应急预案，报国务院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抄送应急管理部；其所属单位的应急预案报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抄送同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本条第一款所列单位不属于中央企业的，其中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的应急预案，按照隶属关系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本款前述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的备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确定。

油气输送管道运营单位的应急预案，除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所经行政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海洋石油开采企业的应急预案，除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所经行政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海洋石油安全监管机构。

煤矿企业的应急预案除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所在地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3、 扩展信息

	01 扩展信息

	是否进驻政务大厅：是
	是否证照联办：否

	是否智能审批：否
	是否代办、帮办：是

	是否支持预约办理：是
	是否支持自助终端办理：否

	是否支持网上支付：否
	审批机关是否委托服务机构开展技术性服务：否

	是否涉密或敏感：否
	是否支持重复办理：是

	是否支持批量待办：否
	是否涉及中介事项：否

	四办：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

	是否支持物流快递：否

	送达付费方式：无

	是否二维码办理：否

	是否有联办机构：否
	联办机构：马上办,网上办,一次办

	办理时段：全年可办理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无

	办理系统名称：广西数字政务一体化平台

	是否网办：是
	网上办理深度：互联网收件,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咨询,互联网预审,互联网受理,互联网办理,互联网电子证照反馈

	

	
中介服务：
无中介服务



	

	02 数量限制

	是否有数量限制：否

	数量限制：无

	数量限制说明：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方式：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解释说明：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单位：无
	公布数量限制的周期：0

	

	03 通办信息

	是否通办：是
	通办范围：全自治区

	应用场景：互联网办理结果信息反馈,互联网办理,互联网受理,互联网预审,互联网收件,互联网咨询

	通办类型：全区通办,同城通办
	是否是35号文中的跨省通办事项：否

	跨省通办通办方式：全程网办
	

	全区通办通办方式：全程网办
	

	北部湾经济区跨城通办通办方式：无
	同城通办通办方式：全程网办

	跨城通办方式：无
	

	

	04 分类导航

	面向自然人事项主题分类：无
	面向法人事项主题分类：安全生产

	个人服务热门导航：其他
	法人服务热门导航：其他

	个人主题集成服务：其他
	法人主题集成服务：其他,企业复工复产专题

	个人生命周期：无
	企业生命周期：企业退出

	个人群体：其他
	企业群体：其他

	
	


05 办理结果

审批结果1

审批结果类型：其他

审批结果形式：纸质件

审批结果名称：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

4、 申报材料

需提交的申请材料

	序号
	材料名称
	材料形式
	纸质材料份数
	材料类型

	1
	风险评估报告和应急资源调查报告
	电子
	0
	原件

	2
	应急救援预案
	电子
	0
	原件

	3
	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申请表
	电子
	0
	原件

	4
	应急预案评审意见
	电子
	0
	原件


5、 收费信息

本事项不收费。

六、常见问题解答
1问题：是否需要每年备案？



2问题：备案的有效期是？



七、办理流程
	办理流程：无

	是否实行承诺审批：否

	规定行政许可程序的依据：设定依据1








前款所列单位属于中央企业的，其总部（上市公司）的应急预案，报国务院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抄送应急管理部；其所属单位的应急预案报所在地的省、自治区、直辖市或者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主管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备案，并抄送同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本条第一款所列单位不属于中央企业的，其中非煤矿山、金属冶炼和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储存、运输企业，以及使用危险化学品达到国家规定数量的化工企业、烟花爆竹生产、批发经营企业的应急预案，按照隶属关系报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备案；本款前述单位以外的其他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的备案，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确定。

油气输送管道运营单位的应急预案，除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所经行政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

海洋石油开采企业的应急预案，除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所经行政区域的县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海洋石油安全监管机构。

煤矿企业的应急预案除按照本条第一款、第二款的规定备案外，还应当抄送所在地的煤矿安全监察机构。

	办理环节
	办理步骤
	办理人员
	工作时限（工作日）
	审查标准
	办理结果

	收件与受理
	收件、受理
	窗口工作人员
	0 工作日
	申报材料是否齐全且符合法定形式及有关要求，做出是否受理决定，并签发《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所交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法定要求的，签发《一次性告知书》；所交材料存在可以当场更正的错误，申请人可当场更正。
	签发《受理通知书》或《不予受理通知书》。 工作日

	审查与决定
	审查递交材料
	业务承办人员
	1 工作日
	1.审查材料是否符合要求，
	备案是否通过意见 工作日

	颁证与送达
	制作备案登记表
	窗口首问人员
	0 工作日
	
	工作日


八、权责清单
	权责清单名称：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

	子项名称：无

	权力分类：其他行政权力

	数据来源：广西应急管理工作市、县、乡三级权责清单规范化通用目录
	实施主体：设区市、县级应急管理部门

	责任事项：1.受理责任：按照办事事项的条件、标准，审核申请材料是否齐全、符合法定形式，资质是否在有效期内；决定是否受理。

2.审查责任：按照办理的条件和标准，对符合条件的，提出同意审查的意见；对不符合条件的，提出不同意见及理由。

3.备案责任：对准许备案的，向申请人出具并送达同意备案的文书；对不准予备案的，向申请人出具并送达不予备案书面决定的，并说明理由。

4.监管责任：对生产经营单位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备案进行监督。

5.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责任事项依据：1.【法律】《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许可法》第三十条：行政机关应当将法律、法规、规章规定的有关行政许可的事项、依据、条件、数量、程序、期限以及需要提交的全部材料的目录和申请书示范文本等在办公场所公示。申请人要求行政机关对公示内容予以说明、解释的，行政机关应当说明、解释，提供准确、可靠的信息。

2.同1。

3.【部门规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6年6月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8号公布，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7月11日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修正）第二十八条　受理备案登记的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应当在5个工作日内对应急预案材料进行核对，材料齐全的，应当予以备案并出具应急预案备案登记表；材料不齐全的，不予备案并一次性告知需要补齐的材料。逾期不予备案又不说明理由的，视为已经备案。

4.【部门规章】《生产安全事故应急预案管理办法》（2016年6月3日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令第88号公布，自2016年7月1日起施行；根据2019年7月11日应急管理部令第2号修正）第四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急管理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应当将生产经营单位应急预案工作纳入年度监督检查计划，明确检查的重点内容和标准，并严格按照计划开展执法检查。


9、 统计信息

	是否整合为“一表申请”：否
	是否一号快办：否

	是否纳入“一窗受理”：是
	是否编入“一件事”套餐：否

	是否需要人脸核验：否
	是否需要面签：否

	是否支持授权办：否
	是否需要授权书：无

	是否支持远程办：否
	是否备案事项：否




